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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原标准 GB16360-1996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以

本标准为准。 
本标准第 3～11 章和附录 A、附录 B 是强制性内容，其余为推荐性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 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医科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荣。 
本标准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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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 120-2002 

临床核医学卫生防护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临床核医学工作中有关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临床核医学应用放射性核素和药物进行诊断和治疗（不包括敷贴治疗）的单位和工作

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133  医用放射性废物管理卫生防护标准 

3  工作场所的分级和分区 

3.1  核医学的开放型工作场所根据操作放射性核素的权重活度分为三级，见表 1。 
表 1  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分级1)

分       级 权重活度
2)
，MBq 

Ⅰ 

Ⅱ 

Ⅲ 

＞50 000 

50～50 000 

＜50 

注：1）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 57 号出版物。 

2）  
操作性质修正系数

核素毒性权重系数计划的日最大操作活度
权重活度

×
= 。 

 
3.2  供计算权重活度用的核医学常用放射性核素毒性权重系数见表 2。 

表 2  核医学常用放射性核素的毒性权重系数 
类别 放射性核素 权重系数 

A 

B 

C 

75
Se，

89
Sr，

125
I，

131
I 

11
C，

13
N，

15
O，

18
F，

51
Cr，

67
Ge 

99m
Tc，

111
In，

113m
In，

123
I，

201
TI 

3
H，

81m
Ｋr，

127
Xe，

133
Xe 

100 

1 

0.01 

3.3  依据核医学操作性质而确立的修正系数见表 3。 
表３  不同操作性质的修正系数 

操作方式和地区 修正系数 

贮存 100 

清洗操作 

闪烁法计数和显像 

诊断病人床位区 

10 

 4

华东公共卫生论坛

http://www.ecphf.cn


 5

配药、分装 

给药 

简单放射药物制备 

治疗剂量病人床位区 

1 

复杂放射性药物制备 0.1 

 

3.4  核医学工作场所依据管理需要可分为三区，即控制区、监督区和非限制区。 
3.4.1  控制区 

在其中连续工作的人员一年内受到照射剂量可能超过年限值十分之三的区域，如制备、分装放射性

药物的操作室、给药室、治疗病人的床位区等。 
3.4.2  监督区 
    在其中连续工作的人员一年内受到的照射剂量一般不超过年限值十分之三的区域，如使用放射性核

素的标记实验室、显像室、诊断病人的床位区、放射性核素或药物的贮存区、放射性废物贮存区等。 
3.4.3  非限制区 
    在其中连续工作的人员一年内受到的照射剂量，一般不超过年限值十分之一的区域，如工作人员办

公室、电梯、走廊等。 

4  工作场所的防护要求 

4.1  按照工作场所分级对活性实验室、病房、洗涤室、显像室等场所室内表面及装备结构的防护要求见

表 4。 
表 4  按不同级别工作场所室内表面和装备的要求 1) 

工作场所分级 地面 表面 通风橱
2)

室内通风 管道 清洗及去污设备

Ⅰ 地板与墙壁接缝无缝隙 易清洗 需要 应设抽风机 特殊要求
3)

需要 

Ⅱ 易清洗且不易渗透 易清洗 需要 有较好通风 一般要求 需要 

Ⅲ 易清洗 易清洗  一般自然通风 一般要求 只需清洗设备 

注：1）依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 57 号出版物。 

2）仅指实验室。 

3）下水道宜短，大水流管道应有标记以便维修。 
4.2  生产和操作放射性核素或药物的通风橱，在半开的条件下风速不应小于 1m/s。排气口应高于附近

50m 范围内建筑物屋脊 3m，并设有活性炭过滤装置或其他专用过滤装置，排出空气浓度不应超过有关

限值。 

5  放射性物质贮存的防护要求 

5.1  放射性物质的贮存容器或保险箱应有适当屏蔽。放射性物质的放置应合理有序，易于取放，每次取

放的放射性物质应限于需用的那部分。 
5.2  放射性物质的贮存室应定期进行剂量监测，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5.3  贮存和运输放射性物质时均应使用专门容器。取放容器中内容物时，不应污染容器。容器在运输时

应有适当防护。 
5.4  贮存的放射性物质应及时登记，登记内容包括生产单位、到货日期、核素种类、理化性质、活度和

容器表面擦抹试验结果。 

6  放射性药物操作的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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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操作放射性药物应有专门场所，如给药不在专门场所进行时则需采取适当防护措施。药物使用前应

有屏蔽。 
6.2  给药用的注射器应有屏蔽。难以屏蔽时应缩短操作时间。 
6.3  操作放射性药物应在衬有吸水纸的托盘内进行，工作人员应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6.4  放射性碘化物操作应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人员应注意甲状腺保护。 
6.5  在控制区和监督区内不得进食、饮水、吸烟，也不得进行无关工作及存放无关物件。 
6.6  为体外放射免疫分析目的而使用含3H、14C和125I等核素的放免药盒可在一般化学实验室进行，无需

专门防护。 
6.7  工作人员操作后离开工作室前应洗手和作表面污染监测，如其污染水平超过附录 A（规范性附录）

所列相应的导出限值，应采取去污措施。 
6.8  从控制区取出任何物件都应进行表面污染水平监测，以保证超过附录 A（规范性附录）所列有关导

出限值的物件不携出控制区。 

7  辐射监测 

7.1  对控制区的工作人员应进行常规个人剂量监测。对监督区内的工作人员仅在需要确定工作场所是否

安全和对个别操作安全性进行验证时才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7.2  个人剂量计应佩戴在左胸位置，必要时可在手指、腕部加戴监测局部剂量的剂量计。剂量监测应有

专人组织实施。 
7.3  在使用挥发性或放射性气体的操作区应进行气体、气溶胶活性浓度常规监测。 
7.4  在验证防护屏蔽效果时应进行工作场所及其周围环境的外照射水平监测。 
7.5  实验室、病房、洗涤室、给药间应经常进行表面污染监测。 
7.6  各项监测结果应记录在案，包括地点、日期、使用仪器型号和监测人员姓名。 

8  放射性废物处理 

8.1  放射性废物处理应按 GBZ 133 进行。 
8.2  控制区和监督区都应备有收集放射性废物的容器，容器上应有放射性标志。放射性废物应按长半衰

期和短半衰期分别收集，并给予适当屏蔽。 
8.3  液体或固体放射性废物应及时从工作场所移去。固体废物如污染的针头、注射器和破碎的玻璃器皿

等应贮存于不泄漏、较牢固、并有合适屏蔽的容器内。 
8.4  I 级工作场所和有放射药物治疗任务的单位应设有污水池，存放放射性污水直到符合排放要求时方

可排放。废原液和高污染的放射性废液应专门收集存放。 

9  事故应急救援 

9.1  应急救援措施应预先制定，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应急救援措施的实施应有专职或兼职防护人员负责。

平时要有训练。 
9.2  放射性操作区应展示简明的应急救援措施指南，并指定该区域的防护负责人。 
9.3  工作区应备有急救药品和设备。现场急救应根据污染和危险情况而定。 
9.4  在采取应急救援措施使场所污染程度达到要求后，可宣布结束应急状态。 

10  临床核医学诊断时的防护要求 

10.1  诊断用场所的布局应有助于工作程序，如一端为放射性贮存室，依次为给药室、候诊室、检查室。

应避免无关人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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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给药室与检查室应分开。如必须在检查室给药，应具有相应的防护设备。 
10.3  候诊室应靠近给药室和检查室，宜有专用厕所。 
10.4  仅为诊断目的使用放射性核素的受检者，进行手术时不需特殊防护措施。 

11  临床核医学治疗时的防护要求 

11.1  使用治疗量γ放射体药物的区域应划为控制区。用药后病人床边 1.5m 处或单人病房应划为临时控

制区。控制区入口处应有放射性标志，除医护人员外，其他无关人员不得入内，病人也不应该随便离开

该区。 
11.2  配药室应靠近病房，尽量减少放射性药物和已接受治疗的病人通过非限制区。 
11.3  根据使用放射性核素的种类、特性和活度，确定病房的位置及其防护墙、地板、天花板厚度。病

房应有防护栅栏，以与病人保持足够距离，或使用附加屏蔽。限制工作人员在附近工作时间。 
11.4  接受治疗的病人应使用专用便器或设有的专用浴室和厕所。 
11.5  治疗病人的被服和个人用品使用后应作去污处理，并经表面污染辐射监测证明在附录 A（规范性

附录）所列导出限值以下后方可作一般处理。 
11.6  使用过的放射性药物腔内注射器、绷带和敷料，应作污染物件处理或作放射性废物处理。 
11.7  接受131I治疗的患者，在出院时体内允许最大活度为 1.1×109Bq。 
11.8  对近期接受过放射性药物治疗的病人，外科手术处理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应尽可能推迟到病人体内放射性水平降低到可接受水平不需要辐射安全防护时再作手术处理； 
b)  进行手术的外科医师及护理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 
c)  对手术后的手术间应进行辐射监测和去污，对敷料、覆盖物等其他物件也应进行辐射监测，无

法去污时可作放射性废物处理。 
11.9  对近期使用过治疗量放射性核素的病人，其死后尸体的处理应遵循如下原则： 

a）  在附录 B（规范性附录）列出的不同放射性核素上限值以下时尸体的掩埋、火化、防腐无需

特殊防护； 
b）  尸检应符合第 11.8 条关于外科手术处理的原则； 
c)    尸检样品的病理检查，如所取组织样品放射性明显，应待其衰变至无放射性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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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面污染导出限值 

 
A1  表面污染导出限值见表 A1。 

表A1  各类表面污染的导出限值             Bq·cm-2

核素的毒性权重系数分类 
表面类别 

A B C 
控制区表面和装备表面 30 300 3 000 

监督区和非限制区表面个人被服，医院床单等 3 30 300 
身体表面 3 30 300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无需特殊防护即可处理的含放射性核素尸体的上限值 

 
B1 无需特殊防护而处理含放射性核素尸体的上限值见表 B1。 

表 B1  无需特殊防护即可处理的含放射性核素尸体的上限值            MBq 
放射性核素 死后防腐 掩埋 火化 

131I 
198Au（微粒） 

125I 
90Y 

198Au（胶体） 
32P 
89Sr 

10 

10 

40 

200 

400 

100 

50 

400 

400 

400 

2 000 

400 

2 000 

2 000 

400 

100 

4 000 

70 

10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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